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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某國小棒球教練涉性侵案 

一、案件發生始末 

(一) 學校進用教練過程及查核背景 

學校於 108 年經原總教練介紹松姓棒球教練（以下簡

稱松員）擔任助理教練（無給職），當時學校未與其簽訂契

約。學校復於 109年 1 月 10 日與松員簽約以鐘點教練進

用，所提供臺中縣體育會教練證已過期惟學校未查證，松

員遲至 109 年 7 月 6 日取得中華民國棒球協會 C級運動教

練證，及 110 年 2月 2 日取得警察刑事紀錄證明（因緩刑

執行完畢無登載於警政系統）。 

(二) 113 年學校解除聘約及登載通報查詢系統 

學校於 113 年 10 月 26 日接獲家長檢舉松員疑涉校園

性別事件，同(26)日進行校安通報後立刻禁止松員入校，經

查詢「各教育場域不適任人員通報及查詢系統」並待法務

部資料系統於 113年 11 月 11日回傳查詢結果，得知松員

101 年涉犯強制猥褻罪判決確定，依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外

聘運動教練進（運）用及不適任通報注意事項」與松員解

除聘約，並將松員資料登載於不適任教育人員資料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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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 教育局督導追蹤學校調查進度 

1. 教育局於 113 年 10月 27日接獲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

害防治中心轉知不當對待知會單，隨即通知學校儘速調

查。 

2. 學校於 113 年 10 月 28 日召開性平會決議受理並成立調

查小組。 

3. 學校自 113 年 11 月 26 日至 114 年 2月 7 日陸續召開 7

次調查小組會議進行被害學生及部分家長訪談。 

4. 因通報被害學生持續增加（截至至 114 年 2 月 18日已

通報 41 位疑似被害學童案件），學校召開性平會第二次

展延調查期限至 114 年 3 月 4 日。 

5. 學校刻正函文法院申請行為人書面陳述意見，據以儘速

完成調查報告。 

二、事件檢討作為與追究責任 

(一) 教育局於 113 年 12月 19日組成調查小組，並於 12 月 25

日到校調查學校進用該教練過程及調閱相關資料。 

(二) 有關學校查詢不適任人員業務分工，係由業務處室（學務

處）負責鐘點教練等編制外教學人力之查詢職責。惟學務

處自 108年起運用該教練至 113 年 10月 30日首次查詢編



3 
 

制外人員期間，皆未落實查詢作業，致發生校園性平事

件。 

(三) 經調查相關人員責任及疏失核予以下處分： 

1. 前任校長：該校長任職學校自 108年至 113 年 7 月期

間，未督導所屬人員落實查詢不適任人員系統，發現該

名教練有不得進用情事。其未盡督導之不作為行為，違

反「不適任教育人員之通報資訊蒐集及查詢處理利用辦

法」第 5條規定，並造成 41 名學生受不當對待之嚴重

後果，構成校長考核辦法第 7 條第 2項第 4 款第 10 目

「行為違反相關法令，情節重大」及同條第 3項規定，

予以記大過二次處分。 

2. 現任校長：該校長任職學校自 113 年 8 月至 10 月 30日

期間，未督導所屬人員落實查詢不適任人員系統，發現

該名教練有不得進用情事，導致該員得持續從事訓練工

作，使學生遭遇不當對待，構成校長考核辦法第 7 條第

2 項第 6款第 2目規定「處理業務失當，或督察不周，

有具體事實」，予以申誡一次處分。 

3. 學務處歷任承辦組長及業務主管計 6員：該校學務處作

為查詢編制外教學人力是否不適任之業務處室，惟 10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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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至 113 年 10 月 30 日期間歷任承辦組長及業務主管皆

缺乏查詢編制外人員之意識而未落實查詢義務，導致該

名教練得持續從事訓練工作，使學生遭遇不當對待，構

成教師考核辦法第 6 條第 2項第 6款第 2 目規定「處理

業務失當，或督察不周，有具體事實」，予以上揭人員

各申誡一次處分。  

三、教育局改善方案與補救措施 

(一) 完善運動教練契約應載明不得進用情事等規範 

為杜絕不適任運動教練進入校園，教育局要求全市學

校加強審視進用外聘運動教練資格及強化契約規範約束

力，學校每年確實檢核各類外聘教練契約應載明「高級中

等以下學校外聘運動教練進(運)用及不適任通報注意事項」

第 5、6、9、10點規定文字。 

(二) 加強對所有被害學生的輔導與關懷 

教育局於知悉事件後，除要求學校擴大調查是否有潛

在被害學生，同時由本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逐案通知被害

人現就讀學校輔導室，以提供輔導資源進行個案心理輔導

工作；學校尚無輔導教師編制則由學生輔導諮商中心進行

團體輔導或個別輔導，以保障學生受教權益。目前針對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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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國小曾進入棒球隊學生 12 人及轉學至他校 5人已進行多

次團體輔導 ，另對於畢業或轉學至他校學校之學生，教育

局已督導該校採取二級輔導等必要之處置。 

 

(三) 偕同法制局協助被害人及家長專案法律服務與追究責任 

1. 法制局協助被害者、家長、教育局、校方進行法律上的

追究，將持續提供此案被害人專案法律諮詢服務，被害

人如欲請求國家賠償，得於知有損害起二年內以書面向

學校提出，由學校依規定程序審查；法制局亦與財團法

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臺中分會合作，協助向臺灣

臺中地方檢察署請領性侵害補償金事宜。 

2. 教育局及學校持續瞭解被害人家長求償意願，並協助提

供相關救濟管道資訊；同時關懷被害人家長是否有意願

接受心理諮商輔導相關協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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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校園不適任人員查詢情形與策進作為 

一、校園不適任人員查詢作業相關法令規定 

查 109 年 6 月 28 日修正發布「不適任教育人員之通報資

訊蒐集及查詢處理利用辦法」後，原「全國不適任教育人員通

報查詢系統」已修正為「不適任教育人員資料庫」，並自 109

年 6 月 30 日整合至「各教育場域不適任人員通報及查詢系

統」。 

依據「不適任教育人員之通報資訊蒐集及查詢處理利用辦

法」第 5條第 1項規定略以，「各級學校、機構於聘任教育人

員前，應確實查詢其是否具任用條例第三十一條第一項、第二

項或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、第十五條第一項、第十八條第一

項及第十九條第一項、第二項所定不得聘任之情事。」另第 3

項規定略以，「查詢機關（構）對於現職教育人員應依前二項

規定每年定期查詢。」為使各校確依規定定期至「各教育場域

不適任人員通報及查詢系統」辦理通報及查詢作業，教育局自

109 年迄今皆定期函請本市各級學校確實控管系統管理權責，

且落實通報與定期查詢作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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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各校校園不適任人員查詢結果及後續處置 

為了解 113 學年度本市所轄各級學校有關「各教育場域不

適任人員通報及查詢系統」現職校內場域人員之查詢情形，教

育局業於 114 年 2月發函要求各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應於每學期

開學前定期至「各教育場域不適任人員通報及查詢系統」就新

進人員及現職人員完成查詢，並回報是否已確實落實不適任人

員查詢作業及查詢結果，現本市各級學校皆已完成查詢作業。 

 經各校填報 113學年度第 2學期現職人員查詢結果，計

有 2 校社團老師及 2 校外包通運公司司機有不適任情形，現均

已調離現職及解聘，且無上揭人員相關投訴案件或通報對學生

不當對待情事。 

三、後續策進作為 

(一) 定期督導各校落實不適任系統查詢 

教育局業於 114 年 3 月 25 日辦理不適任系統操作研

習，向各校專責人員宣導系統操作及查核機制，未來亦將

各校不適任查詢情形列入督學視導重點事項。 

(二) 確保各校有專責人員定期進行不適任系統查詢業務 

律定各校擇定單一主責窗口，指定專人辦理不適任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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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載、查詢及管理，並定期查詢以落實教育場域任用人員

聘任管理。 

(三) 落實不適任系統查詢名冊、後續處理情形建檔留存 

教育局業提供「臺中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辦理校內場

域各類人員查詢自主檢覈表」予各校，要求各校於每學期

開學日前落實查詢，並將填復之查詢檢核表、後續處理情

形表及查詢名冊，整理建檔留存；教育局亦追蹤各校確實

完成查詢，倘未依規辦理者，追究相關人員責任，並依規

議處。 

(四) 嚴謹執行教育人員不適任情形處理，嚴格確保流程依規定

辦理 

各校於辦理校園性平事件時，應依規定、按程序、加

速調查處理並從嚴認定，教育局於收受學校調查報告時，

亦將嚴格審辦，確保學校依規審議行為人情節並予適當處

分。 

 

 


